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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TE CORPORATION 

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

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立的股份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763） 

第五屆董事會第五次會議決議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露的內容真實、準確和完整，沒有虛假記載、誤導性陳述或

重大遺漏。 

 

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“公司＂）已於 2010年 6月 4日以電子郵件

及電話通知的方式向公司全體董事發出了《關於召開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五次會議

的通知》。2010年 6月 30日，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五次會議（以下簡稱“本次董事

會會議＂）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。應表決董事 14 名，實際表決董事 14 名。符合有

關法律、行政法規、部門規章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關規定，會議合法、有效。 

按照中國證監會發佈的《關於在上市公司建立獨立董事制度的指導意見》中的

有關規定“獨立董事每屆任期與該上市公司其他董事任期相同，任期屆滿，連選可

以連任，但是連任時間不得超過六年＂，由於獨立董事李勁先生首次擔任公司獨立

董事任職時間為 2004 年 6 月 30 日，公司二零一零年第一次臨時股東大會以累積投

票方式選舉李勁先生為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獨立董事，任期從 2010 年 3 月 30 日起至

2010年 6月 29日止。根據公司《提名委員會工作細則》、《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工作細

則》規定，提名委員會委員和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委員任期與董事任期一致，獨立董



事李勁先生擔任的第五屆董事會提名委員會委員、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委員也于 2010

年 6月 29日任期屆滿。 



深圳，中國 

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 

 

於本通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位執行董事：史立榮、殷一民、何士友；六位非執行董

事：侯為貴、雷凡培、謝偉良、王占臣、張俊超、董聯波；以及五位獨立非執行董事：曲曉

輝、魏煒、陳乃蔚、談振輝、石義德。 

 


